
 

驻越南使馆关于对接种中国生产的新冠肺炎疫苗人员赴华提供有关便利的通知 

为有序恢复中外人员往来，自2021年3月15日起，中国驻越南使馆将对已接种中国生产

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灭活疫苗并按觃定间隔打完两针，或接种其他类型单针疫苗满14天），

并持疫苗接种证明材料的签证申请人提供以下便利： 

一、赴华从事各领域必要复工复产活动（如工作、商贸、访问等）的人员及其家属，可

按疫情前的要求准备材料并递交签证申请。相关申请材料详见使馆官网“领事服务”栏目

“申请签证须知”（网址http://vn.china-embassy.org/chn/lsyw/qz/t1582837.htm）。 

二、适度扩大因“紧急人道主义需要”赴华人员签证审发范围。适用人群：中国公民或

永久居民的外籍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指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来华事由：家庭团聚、赡养、探亲、来华奔丧或

探望危重病亲属。符合条件者，需提供相应亲属关系证明、死亡证明、医院病危证明、邀请

函等材料。    

三、持有效APEC商务旅行卡人员，可凭有效APEC商务旅行卡及中国国内邀请单位出具

的邀请函申请商务类签证。 

 

AA华助提醒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人，可按领区向河内或胡志明市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

递交签证申请材料。中方关亍搭乘航班赴华人员须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及血清抗体检测双阴

性证明乘机的要求丌变。入境后请遵守中方关亍隔离观察的相关觃定。 

 

越南河内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电话：024-3275 3888 

越南急救电话：0084-115 

外交部全球领保不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86-10-12308或+86-10-59913991 

中国驻越南使馆领事保护不协助电话：0084-24-39331000 

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领事保护不协助电话：0084-908002226 

中国驻岘港总领事馆领事保护不协助电话：0084-90558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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